
贵池区保障性住房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第        号

池州市贵池区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申请书

贵池区住房保障办公室制

填    表    说    明

1、以家庭户为单位进行申请。

2、“工作单位”栏是申请人现劳动就业的单位，包括合同和临时就业单位。

3、“是否特殊家庭”栏反映是否优扶对象、军烈属、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。

4、审核程序为：申请租赁补贴的家庭由户主或推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人，向居住地社区居委会（村）提出申请，由所在社居委（村），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审核算、公示后，区民政局、区住建委审核后将材料反馈至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，并由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作为廉租住房保障补贴对象予以登记。

5、申请人带户口簿、身份证、结婚证（离婚证）、残疾人证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、现住房情况证明材料、现收入情况证明材料、优抚对象相关证明等证件原件交受理部门工作人员审核，交复印件两份（身份证需额外多复印一份，单独收集用于办理存折）。

6、填表人应当如实填写本人家庭年收入、住房等情况，并对填写内容承担相应责任，如不属实，政府可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取消廉租住房保障补贴资格。

此表一式两份，社居委和区住房保障办公室各一份。
区保障办联系人：包甜，咨询电话：0566-2022655。
贵池区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）      社居委（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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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区民政局

意见
	同意该户按   平方米,月补贴标准   元/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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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:       (公章)

   年   月    日
	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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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	同意该户按   平方米,月补贴标准   元/㎡

进行补贴.

经办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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